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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管理制度 

 

为规范本协会薪酬管理，依据《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章程》及其

他相关法规、政策，结合目前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一条 薪资说明 

员工薪资的高低取决于其职位等级以及在工作中的表现和贡献。协会

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薪资支付方案，对每个级别的工资进行调整。协会

将根据市场情况、协会的经营效益和员工的业绩状况不定期调整员工的工

资，奖优惩劣，工作期间发生岗位变动者相应调整薪资水平。 

第二条 薪资构成 

月工资+年终奖（奖金）构成年度总收入 

第三条 薪资支付： 

    1.协会以工资卡形势按月支付员工的劳动报酬。协会将在每月付薪日

将薪资转入以员工个人名义开立的银行工资储蓄卡帐户内。 

2.工资发放实行先做后付制度，即当月工资次月发放。协会发薪日为每

月 10 日发放上一月工资，如遇节假日，薪资发放时间顺延。月薪计算时间

为每个自然月。 

3.协会按员工实际工作时间发放月度工资。年终奖的发放比例视当年协

会经营业绩和相关合同约定及个人工作业绩而定。 

第四条 日工资的计算方法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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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薪=当月薪资总额÷当月工作日天数 

  第五条 员工不得向他人泄漏自己的薪资，也不得询问其他员工的薪资。 

  第六条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员工收入缴纳完社保后超过一

定金额应按比例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。协会按规定从员工当月工资收入中

扣除个人所得税，并代员工向政府税务部门缴纳。 

 

以上制度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试用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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